
醫學院 105年 11月份院內記事 
105年 11月 4日本院 105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下列各案： 
一、105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1日於本院 202講堂舉辦 2016 NTU-UTokyo Joint 

Conferenc 雙邊座談會，歡迎踴躍參加。 
二、准予備查下列各案： 

(一)癌醫中心醫院行政中心與 NantWorks及永齡健康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
錄。 

(二)本院院務發展委員會委員書面審查通過小兒科、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
究所、分子醫學研究所及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等四單位「教學研究發

展專款設置及管理辦法」。 
1.請分子醫學研究所及物理治療學系(所)依母法修正該辦法全銜為「教
學研究發展專款設置及管理辦法」。 

2.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第五條條文所列「單位主管」修正為「管
理委員會」。 

3.餘均准予備查。 
(三)訂定「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
法」。 

(四)本院與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續簽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 
(五)資訊組網路佈線工程報告。 

三、照案通過下列各案： 
(一)李麗娜教授向檢驗醫學科申請借用空間案。 
(二)牙醫專業學院與日本新潟大學齒學部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 
(三)臨床醫學研究所申請 107學年度增設分組：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臨床試驗組」案。 

(四)護理學系申請 107學年度增設「學士後護理學系」案。 
(五)依「本校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要點」規定，修訂「本院教師聘任升等審
查細則」。 

(六)修正「本院教評會設置辦法」第五條條文規定。 


